
役男學生出國入出境作業流程說明 
有鑑於近年來未服役之役男學生，至他國進行逾 4 個月以上的交換學生或 4 個月以內的短期觀光等活動與日

遽增，謹將役男學生辦理出國入出境相關作業流程簡述於後。 

一、具有役男身分因奉派或推薦出國學生申請出境作業流程（出境逾4個月以上） 

二、具有役男身分申請短期出境作業流程（出境4個月以內）  

（一）逕自進入內政部役政署網頁/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 https://service.dca.moi.gov.tw/departure/ 
完整填寫「申請書表」經核對無誤後，再點選「確定送出」鍵。若出現「已許可」訊息，即表示已完成

申請，可立即列印核准文件。出國時，攜帶護照連同已列印之核准文件即可順利辦理出境。 

（二）經「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核准學生應於申請限期屆滿前返國繼續就學，若查明雖具有學籍，但滯留

國外或無在學就學事實，將依法廢止在學緩徵。 

 (三) 若顯示「不予許可」則表示你的兵役緩徵可能有問題，請儘速至生僑組查詢並補辦手續。 

三、未依規定申請出境之影響： 

（一） 役男出境須經申請核准，若未依規定辦理，將造成役男屆時無法出境。 

（二） 役男經核准出境，應於申請限期屆滿前返國。凡以短期（4個月以內）名義申請出境者，若逾期未歸致

出國天數超過 4個月或逾期致未能接受兵役徵召者，將依兵役法相關規定懲處。 

四、應屆畢業役男如在寒暑假期間短期出境(4 個月以內)，應於出國前向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請核

准，始得出境。 

五、本校具役男身分學生申請出境，如仍有其他作業問題，歡迎隨時撥校內分機 62226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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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流 程 作 業 時 間 應 注 意 事 項 應 使 用 表 單 

1.推薦或主辦單位辦理本

校具役男身分學生出國

入出境申請，行文至役

男戶籍所屬縣市政府。 

依規定於出境

日前 1個月辦

理即可（勿過早

提出申請，最遲

須於出境前 15

日提出申請，以

免造成作業困

擾） 

1.須以正式公文行文至各縣市政府核定。 

2.公文函稿請務必先會簽學務處生僑組

以確認男學生兵役緩徵期限是否合乎

出境規定。 

3.若未能完成役男兵役緩徵期限延長申

請，極可能造成役男屆時無法出境。 

1.各院系所中心正

式公文。 

2.詳細填寫本校「具

有役男身分因奉

派或推薦出國學

生名冊」。 
3.交換學校同意函

影本。 
4.國立政治大學具

有役男身分學生

出境聲明書。 

5.以上表單及公文

範本請至生僑組

網頁表格下載處

點取。 

6.須檢附役男護照

基本資料頁影本。 

 

2.生僑組確認男學生兵役

緩徵期限是否合乎出境

規定，並做必要兵役延

長修業緩徵申請作業。 

 

同上 1.生僑組會確認役男出境期程有無超過

兵役緩徵期限。 

2.若役男出境期程超過兵役緩徵期限，生

僑組會做延長修業年限兵役緩徵申請

作業。 

 

由生僑組繕造「本校

延長修業年限學生

名冊」 

 

3.各役男戶籍所在地回函

同意。 

各縣市政府作

業時間約 7至

10 天，同意出

境函會發文至

各簽案系所院

中心等單位 

簽案單位接獲同意函後，務請通知該名學

生自行進內政部役政署網頁之「役男出境

核准通知單查詢及列印系統」查詢及列印

出境核准通知單，併同護照持憑通關出

境。 

 

役男出境應攜帶： 

1.各縣市核准之出

境公文。 

2.出境核准通知單。 

3.出國學生個人護

照。 


